
 
 
 
 
 
   
   
 
   
 

 
 
 
 
 
 
 
 
 
 
   
 
 
 
 
 
 
 
 
 
 
 
 
 
 
 
 
 
 
 
 
 
 
 
 
 
 
 

 
 

善待大法一念 天赐幸福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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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法庭审 
二零一八年五月二十九日上

午，茂名市第一看守所门前，一辆

警车和几辆便车停在那里，有便衣

在走动。从外面看到，整个看守所

显得阴森森的。九点之前，梁远胜

的家属陪同两位律师顺利进入看守

所法庭。 
法庭里大约有二十个旁听座

位，除了两位家属，其余的座位全

部是茂名市 610 安排的 610 人员、

居委、国保等占据。法庭旁边有一

个空调房，有许多公检法人员在里

面看现场庭审电视。名义上是公开

庭审，可是没有一个公民旁听。 
非法起诉梁远胜的公诉人是茂

南区检察院余华丹和她的助手，非

法庭审的审判长是茂南区法院江国

伟；审判员是茂南区法院法官周文

辉、吴碧洁；书记员邓雅菲。 
公诉人指控梁远胜：“利用×教

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年轻的律师

辩护道：“法轮功资料中哪一句话违

反了法律？哪一句话危害了社

会？”审判长敲法锥叫道；“停止，

这与案情无关。”年轻的律师说：“我

抗议。我所说的，是你们提供的资

料里说的，与案情有关。” 
公诉人指控所有的法轮功资料

是梁远胜家的，他的妻子陈莲琼已

经签名作证。因为梁远胜被绑架后，

在所有的审讯中，都没有签字，所

有的问答，他都说：不知道。确实

梁远胜什么都不知道。他很少在家，

刚从高州农村养蜂回家，第二天就

被绑架。 
年轻的律师说：“请把陈莲琼是

怎么签字的读出来。”余华丹读，问

陈莲琼：“资料是从哪里来的？是谁

的？”陈回答：“资料是从宇宙中来

的，是属于宇宙的。”余华丹不肯读

了。年轻的律师接着读：警察问：“资

料是从哪里来的？”陈回答：“我说

过了，是从宇宙中来的，是属于宇宙

的，不属于个人的。”  审判长说：“那

陈莲琼也不能在这里旁听了。” 
这时，所有参加非法庭审人员的

眼睛集中在一位平凡女士，陈莲琼，

梁远胜妻子的身上，她平静、祥和的

走出了法庭。因为，在非法庭审开始

不久，年轻的律师就告诉审判长：“居

委主任梁翠云是证人，不能进法庭旁

听。”  居委主任很不情愿的离开了法

庭。 
年轻的律师说：“陈莲琼说的很

好，资料是从宇宙中来的，属于宇宙

的，属于宇宙大法的，就是不属于他

们家的。”审判长问梁远胜：“电脑是

你的。”梁回答：“电脑不是我的，我

又不会电脑”。北京律师说：“你们有

什么证据证明电脑是梁远胜的？”没

有人回答。公诉人指控梁远胜，电脑

里有很多法轮功的东西。审判长问梁

远胜：“资料是你的吗？电脑里为什

么有那么多法轮功的东西？”梁远胜

说：“你们抓我时，把我控制在客厅，

谁知道你们那么多人在我屋里干什

么？你们去年九月十九日抓我，抄家

也没有开清单，今年四月才鉴定电

脑，相隔这么长时间，是谁放进去的

我怎么知道?” 
年轻的律师问茂南区公安局公

共网络安全大队郑文辉、杨光耀：“电

脑里那么多东西，你们两天就鉴定完

了，你们看完了吗？”  郑文辉、杨

光耀回答：“没有看完”。律师问：“法

轮功说的是什么？”郑、杨回答说：

“不知道。”审判长说：“法轮功骂共

产党。”年轻的律师说：“共产党如果

是为人民的，应该受到群众的监督。

法轮功学员骂共产党，是因为法轮功

学员揭露共产党迫害他们近二十年

的事实，属于言论自由的范畴，不属

于犯罪。”（转下页） 

 

梁远胜 

广 东

茂 名 市 法

轮 功 学 员

梁 远 胜 原

是军人，转

业 后 在 人

事部工作，

已退休，信

仰真、善、忍的好人，在老

家农村养蜂。他是在去年开

“十九大”之前，被茂名市

610 绑架的法轮功学员之

一。 
那是二零一七年九月十

九日下午三点多，正在家里

的梁远胜莫名其妙地被茂名

市 610、茂南区分局、国保、 

官渡派出所所长郑英彪、刑警、特警、

居委等几十人绑架，家被抄，大量私

有财产被掠抢，警察没有给梁远胜家

属任何抄家清单。茂名 610 人员最后

以莫须有的罪名，把梁远胜投入到茂

名市第一看守所，关押至今。 
梁远胜被绑架后，新湖居委会梁

主任等人员去小区了解梁远胜的情

况，群众都说：“梁远胜一家都是好

人。”◇ 

 
  梁远胜家属于是聘请到北京谢

燕益律师，遭到拒绝。二零一八年

五月十六日，梁远胜家属再次聘请

了一位年轻律师为梁远胜做无罪辩

护。年轻律师接到当地司法局的威

胁电话。 
二零一八年五月二十七日，梁

远胜家属再次聘请了另一位北京律

师为他做无罪辩护。 
二零一八年五月二十八日上午

九点过，两位律师在茂名市第一看守

所会见了梁远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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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页）在无罪辩护的过程中，当审判长阻止律师做

无罪辩护时，法庭两次突然停电，审判长喊：“快拿手

电来。”人们走出法庭，发现，看守所其它地方都没有

停电，唯独法庭停电。 
经过两次突然停电后，也许人们的良知、善念在复

苏、在觉醒，法庭突然停电，是上天不答应。之后，律

师的无罪辩护才得以正常进行。 
律师用法律揭露茂名市公检法人员违法、构陷梁远

胜，年轻的律师精通法律，维护着法律的尊严。他用法

律句句把公诉人和法官等人员驳斥的哑口无言，令来参

加开庭的人员，几乎全部人凝神聆听。两位律师也配合

的很好，在质证阶段，把公诉人构陷梁远胜的所谓“证

据”全部推翻。 
从上午九点开始一直到下午二点，庭审才结束，历

时近四个小时。 
非法庭审结束后，审判员周文辉走到身高一米八几

的梁远胜儿子的面前说：“你妈妈是那么善良，那么平和，

那么宽容，好好照顾你妈妈。” 

在法庭上，年轻律师为

法轮功学员梁远胜做无罪

辩护，在他的辩护词中指

出：本案程序严重违法，其

中， 
1、本案举行了庭前会

议。律师于二零一八年五月

二十八日才收到法院通知

的庭前会议传票和开庭传

票，严重违反《法院办理刑

案庭前会议规程（试行）》

第八条，在召开庭前会议三

日前，将会议的时间、地点、

人员和事项等通知参会人

员。也违反了广东六机关发

布的《关于依法保障律师执

业权利的实施办法》（粤司

（2017）293 号）第三十四

条和刑法诉讼法第一百八

十二条，开庭应当三日前书

面通知辩护律师。 
2、涉嫌刑讯逼供，梁

远胜第一次和第二次笔录

讯问的时间分别是，九月十

九日的二十三时三十四分

至二十日零时三十九分和

二十日一时十七分至一时

二十六分。凌晨审讯被告人

属于剥夺被告人睡眠休息

时间，属于刑讯逼供之一，

违反刑诉法解释第一百一

十五条  应当保证被拘传人

的饮食和必要的休息时间。 
3、梁远胜的笔录有严

重造假嫌疑，明明是二零一

七年九月二十二日是第三

次讯问的笔录，但是公安

机关却标记二零一七年九

月二十二日的笔录是第三

次。有如此等等的明显造

假之处。 
4、在第一次讯问笔录

中，梁远胜曾要求所有办

案人员回避，但是官渡派

出所的办案人员，却对梁

远胜的这个回避请求，置

若罔闻，严重违反刑诉法

第三十条的回避规定。 
5、根据刑事诉讼法司

法解释第五百四十六条规

定：当事人拒绝签名、盖

章、捺指印的，办案人员

应当在诉讼文书或者笔录

材料中注明情况，有相关

见证人见证，或者有录音

录像证明的，不影响相关

诉讼文书或者笔录材料的

效力。 
根据以上规定，在当

事人拒绝签名、盖章、捺

指印时，必须要有见证人

见证和录音录像证明，其

诉讼文书和笔录材料才能

有效力。故所有没有被告

人签字，且没有见证人见

证和录音录像证明的文书

都不可以作为本案的有效

证据使用。包括拘留证、

逮捕证、搜查证，鉴定意

见，讯问笔录等。 

6、根据刑法诉讼法解

释第八十四条和八十五条

规定，鉴定意见，没有鉴定

机构的鉴定人的法定资质，

没有鉴定过程鉴定方法，没

有见证人和持有人的签字，

不符合对证据鉴定意见的

要求，如何可以鉴定电子材

料是法轮功资料？是严重

违反鉴定程序的。 
7、所谓扣押的法轮功

物品，来源不明，动机不明、

事实不清，应当按照疑罪从

无，无罪推定原则，无罪释

放梁远胜。 
8、本案的证人梁翠云、

古环、陈莲琼都来到现场旁

听，不符合刑事诉讼法解释

第二百一十六条规定。 
另外，律师在关于此案

定罪方面阐述道： 
以刑法三百条利用邪

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的

内容和法律概念对法轮功

进行抓捕、起诉、审判，是

完全违反刑法所规定的罪

刑法定原则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

法》第三十六条也明确对

信仰自由予以保护。信仰

自由涵盖了宗教信仰自

由。宗教信仰自由包括三

个维度：第一，宗教自由

原则，即作为公民信仰的

对象，宗教本身有生存、

发展的自由；第二，公民

信仰宗教的自由，即信与

不信，信何种宗教，以何

种形式参与宗教实践，从

事宗教活动的自由；第三，

政教分离原则，任何团体、

党派、组织、个人、包括

宗教团体都不得采用暴力

或其它手段干涉宗教的生

存、发展自由，也不得采

用暴力或其它手段干涉公

民信仰宗教的自由。 
本案属于典型侵犯信

仰自由的冤案错案，请依

法立即无罪释放梁远胜。

庭前公证会 意在施压 

二零一八年五月二十八日上午九点过，两位律师在茂

名市第一看守所会见了梁远胜。当天下午三点，茂南区法

院召开了庭审前听证会，这是在全国很少有的。年轻律师

于五月二十八日，才收到法院通知的庭前会议传票和开庭

传票。听证会从下午三点开始，茂南区检察院公诉人余华

丹和助手到场。梁远胜被戴着脚镣手铐由法警带到场，梁

远胜的妻子看到此景，流下了心痛的眼泪。 
听证会一直开到晚上七点才结束。 


